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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遏制跨境電騙多發高發態勢

香港 文
匯報記

者從最高法6日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了解到，2017年至
2021年，全國法院一審
審結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
10.3萬件，22.3萬名被告人被判處刑罰。其中，2018年
同比上升71.69%，2019年同比上升25.15%，2020年同
比上升40.36%，2021年同比下降17.55%。今年上半
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1.1萬件，
2.1萬名被告人被判處刑罰，同比又有所下降。

堅持全鏈條縱深打擊
「近年來，隨着我國信息網絡技術快速發展，犯罪結
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犯罪持續下降，以電信網絡詐
騙為代表的新型網絡犯罪持續高發多發。」馬巖表示，
人民法院對電詐犯罪始終堅持依法從嚴懲處，將跨境電
信網絡詐騙犯罪作為從嚴懲處的重中之重，對電信網絡
詐騙犯罪始終堅持全鏈條縱深打擊，對電信網絡詐騙犯
罪始終堅持全力追贓挽損。
他介紹，電詐犯罪鏈條化運作模式日益明顯，圍繞這
一犯罪，滋生了大量周邊黑灰產業鏈，後者又助推此類
犯罪高發多發，成為前者屢打不絕的重要因素。人民法
院着眼於斬斷電詐犯罪的幫助鏈條，強化源頭預防管
控，壓縮電詐犯罪滋生蔓延的空間，依法懲治其關聯犯
罪。

年輕學生多受電騙集團蠱惑下水
馬巖還指出，電詐犯罪通常是集團或團夥作案，人員
構成複雜、惡性程度不一、地位作用有別。從近年情況
看，一些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剛畢業大學生受到犯罪

集團蠱惑引誘或欺騙
而參與其中。最高法
刑事審判第三庭三級
高級法官陳攀亦表示，
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集團大肆組織、拉攏、
欺騙、利誘一些年輕人
參與犯罪，拉人下水，
毀人前程，極其惡劣。
當日的發布會上，最

高法還發布十起典型案
例。馬巖表示，希望這些
案例能夠提醒引導民眾增強
防騙意識和防範能力，運用法
律手段保護好自身權益，同時明
辨是非，不要因貪圖蠅頭小利而成為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分子的「工具人」。
談及打擊治理電詐犯罪工作下一步部署，

馬巖說，將完善針對電詐犯罪的證據與證明規
則，健全失信懲戒、涉詐資金查處、行政處罰和
刑事處罰銜接等機制。法院還將繼續加大對侵害公
民個人信息犯罪的懲治力度，繼續加大追贓挽損工作力
度，通過適用認罪認罰制度，促使被告人積極退贓退
賠，會同有關部門盡快健全涉詐資金依法及時返還機
制。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反電信網絡詐騙

法，將於 12 月 1 日起實

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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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呈社會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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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打擊治理工作帶來困難和挑戰，存在偵查

難、取證難、認定難、追贓難等問題。人民法

院將堅決遏制跨境電騙犯罪多發高發態勢，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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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9月2日表決
通過《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將於2022年12月
1日起施行。有北京律師表示，這部法律作為一
次專門的立法，立足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民
事責任等環節、全鏈條防範懲治電信網絡詐
騙，為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提供了有力法律支
撐，建立起立體式懲處網絡，並在預防環節將
風險和危機降至最低，給電信網絡安全裝上了
「雙保險」。
資深涉外律師、北京中倫文德律師所合夥人
黎學寧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反電騙

法強調相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實現跨行業跨地
域協作，着力構建全鏈條式綜合治理格局，以
最大限度擠壓違法犯罪的空間。他認為，過去
懲治電騙犯罪的法律條文及行政法規較為分散
且針對性不強，而反電騙法是一次專門的立
法，特別是涉及到金融、通信、互聯網領域，
亦覆蓋到個人信息保護等領域，從綜合性、全
面性角度來說，這能夠切合當前對嚴厲打擊電
騙犯罪的迫切需求。
另外，反電騙法為打擊犯罪和綜合長遠的治理

提供了有力支撐，對電信、金融、互聯網領域，
以及相應的行業主管部門、企業的監管責任等作

出明確規定，未來將有助於改善管理的漏洞和薄
弱環節。

電騙分子還需承擔民事責任
反電騙法還明確規定，電騙分子及為電騙提供

幫助的違法犯罪人員，除依法承擔刑事責任、行
政責任以外，還應該承擔民事責任。在黎學寧看
來，這部法律對違法犯罪人員建立起立體式懲處
網絡，涵蓋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民事責任等，
這樣將極大提高對電信網絡詐騙行為的打擊力
度。此外，這部法律在預防環節就將風險和危機
降至最低，這不僅能夠有力打擊潛在的詐騙者，
也能精準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給電信網絡安全裝
上了「雙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多位警
方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在電信網絡詐騙犯
罪案件中，網絡公司易被電騙集團盯上成為幫兇。
浙江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黨委副書記、副支隊長
郭立峰表示，電信詐騙非法盈利既大又快，有網路
公司為片面追求利益，不惜鋌而走險，置法律於不
顧，走上犯罪道路。

刷單引流類案件為高發區域
「目前來看，杭州刷單引流類案件成為高發區
域。」郭立峰介紹，杭州存在大量互聯網公司，這
些公司往往會被境外的犯罪集團所利用，或者認為
電信詐騙非法盈利既大又快，為片面追求利益，因

此會置法律於不顧，從卡商、通訊商，還有利用自
己個人的網上賬號，提供給境外的犯罪集團用。
郭立峰表示，電騙集團引誘杭州一些中小型互聯

網企業為他們提供引流服務、跑分服務，甚至提供
一些偷渡或者境外的所謂的鎖號、解封等，「這往
往會影響一些涉世不深的學生、外地的打工人員，
他們可能為了追求一些蠅頭小利，被境外犯罪集團
利用。」

今年1至7月份追贓挽損5.22億元
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新型犯罪偵查支隊支隊長

向善亮也指出，以互聯網為支撐的新技術、新產業
蓬勃發展，在帶來便捷的同時，也為具有非法非接

觸性、跨區域性、無邊界性特徵的電信網絡詐騙犯
罪提供了便利，有些公司企業遊走在合法與非法的
邊界，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必要的技術服務，
有些個人為了賺取非法利益出租、出借、出售銀行
卡，為境外詐騙集團跑分、洗錢等等。
「浙江省嚴厲打擊以電詐為代表的涉網新型犯

罪。」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總隊長陳德良介紹，
今年1到7月份，共搗毀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
窩點412個，打掉犯罪團夥425個，抓獲相關犯罪
嫌疑人1.35萬人，返還民眾損失4.8億元（人民
幣，下同），成功預警潛在受害人950多萬人次，
勸阻民眾780多萬人次，止付資金18億元，追贓挽
損5.22億元。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
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背後往往牽涉公民
個人信息的洩露問題。非法獲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等違法犯
罪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的上游犯罪，為詐騙犯罪分子實
施精準詐騙提供了便利。數據顯示，2017年至2022年6月，
全國法院審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案件逾1.5萬件。最高法
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馬巖表示，在加大對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
罪懲治力度的同時，法院還要延伸審判職能，促進個人信息的
源頭保護。

通信業人員借職務之便從事電騙
最高法6日發布的案例之一、「被告人陳凌等五人侵犯公民

個人信息案」就是這樣一起典型案例。案情顯示，被告人陳凌
作為通信企業從業人員，在2019年11月至2021年4月期間，
利用職務便利，先後招攬被告人李武劍、左俊、梁業俊、曾嘉
明等人，未經用戶同意，擅自獲取用戶的實名制手機號碼和驗
證碼，出售給他人用於註冊網絡賬號，其中一張手機號碼註冊
微信賬號後被用於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騙取被害人廖某某10
萬元（人民幣，下同）。涉案非法所得20.1萬餘元至1.5萬餘
元不等。
法院認為，被告人陳凌等人的行為均已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

息罪，依法當從重處罰。後鑒於各被告人自願認罪，積極退
贓，依法可予以從輕處罰。最終，根據犯罪事實、犯罪性質、
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判處各被告
人有期徒刑三年九個月至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一年六個
月不等，並處罰金。
馬巖指出，為加大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最高法、最

高檢制定出台的《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
律問題的解釋》，將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
個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給他人的，入罪的數量、數額標準減半計
算。依法對被告人陳凌等行業「內鬼」從重處罰，充分體現了
人民法院堅決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的態度，也是對相關行業
從業人員的警示教育。

律師：反電騙法全鏈條防範懲治

浙江警方：網絡公司易被利用成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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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案佔八成

◆最高人民法院對電詐犯罪始終堅持依法從嚴
懲處，將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作為從嚴懲處
的重中之重。圖為早前安徽警方從柬埔寨押回
116名電信網絡詐騙嫌犯。 資料圖片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案佔八成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案佔八成，，呈多發呈多發
高發態勢高發態勢。。圖為早前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飛英圖為早前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飛英
派出所的民警在給中小學生上派出所的民警在給中小學生上「「防範網絡詐騙防範網絡詐騙
共築網絡安全防線共築網絡安全防線」」專題講座課專題講座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